附件3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二次复试申请书
	姓名：                  身份证号：
准考证号：              

	初试成绩：
政治      英语（二）      心理学专业综合       初试总分       

	可申请二次复试方向代码及名称：
01用户体验（UX）方向；03品牌、广告与消费心理方向；
04心理测量与人力资源管理方向；06心理与行为大数据方向。

	请按本人意向，在以上方向中选择申请一个二次复试方向，填写到下方：

	

	1. 二次复试方向以此申请书为准，申请书提交后原则上不得修改。
2. 本次申请不代表最终录取结果，最终录取结果以学校公布的拟录取名单为准。
3. 如被二志愿方向录取，学制、学费需按二志愿方向标准执行。
4. 如被二志愿方向录取，需按照二志愿方向培养方案学习，不能参与一志愿方向课程、实习等培养环节。
5. 获得二志愿方向拟录取资格及入学后，不得再次调整方向，不能调整至一志愿方向或其他方向。
以上为本人参加二次复试和方向调整申请意向，本人承诺已知晓以上全部信息，所填写的信息全部属实。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